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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、相关单位、毕业生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，落实党中

央、国务院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决策部

署，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（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司）、教育部

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共同指导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出资，

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特设立“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学

（教）金”项目。现就我校组织开展 年度“基层就

业卓越奖学（教）金”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奖励范围

“基层就业卓越奖学（教）金”奖励对象为赴基层就业并

做出突出业绩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和普通高校指导服务大学生

赴基层就业工作有突出贡献的教师。基层就业是指到城乡基层

工作，既包括单位就业，也包括自主创业。基层主要包括县级

及以下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非公有制组织和中

小企业、应征入伍（团级及以下单位）等。

通 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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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奖励名额

2023—2024 年度“基层就业卓越奖学（教）金”分配我

省奖励名额高校毕业生 12 人，教师 2 人。每人奖励奖金人民

币 3 万元。2023 年已获得该项奖励人员不再重复奖励。

三、遴选条件

（一）高校毕业生候选人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

1.政治合格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践行习近平总

书记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提出的各项要求，树立远大理想、热

爱伟大祖国、担当时代责任、勇于砥砺奋斗、练就过硬本领、

锤炼品德修为。

2.扎根基层。从高校毕业不超过 10 年（120 个月），在

基层岗位工作时间 3 年（36 个月）及以上，遴选时仍在基层

岗位。优先考虑到中西部地区、艰苦边远地区、老工业基地、

国家战略行业等基层就业的高校毕业生。

3.工作突出。在基层工作期间，敬业奉献、能力突出，

成果显著，在工作领域具有较大影响，得到单位和群众广泛

认可。

（二）教师候选人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

1.政治合格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引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

践行“四有”好老师标准，当好“四个引路人”，为党育人、

为国育才。

2.服务一线。长期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一线从事就业

指导服务工作的高校教师，包括就业指导教师、专业课教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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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奖励和宣传。奖励委员会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就业活

动中对获奖人员予以奖励。各高校要充分发挥获奖人员的示

范效应，做好事迹宣传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“基层就业卓越奖学（教）金”实行“推荐者负

责制”。各高校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贵，严格推荐程序，严守

推荐标准，严格审核把关，认真完成基层工作经历、无犯罪

记录等审核，确保推荐候选人和申报内容真实可靠。

（二）本次推荐活动截止时间为 年 月 日（星

期一），逾期不再受理。所有材料请按要求报送，材料不全

或不符合要求，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候选人须提供推荐表和个人事迹材料（见附件 、

、 ）。

个人事迹材料主要反映与基层就业相关的工作情况（限

字），标题要凝练概括推荐人选事迹。相关材料请提供

格式电子版，请勿在文档中配图表。

同时提供 格式的 寸电子证件照（ × ，

× 像素）和生活照各 张（ × 像素）。无需报送

光盘、视频等其他材料。

每位候选人电子材料单独形成一个文件夹，按“西北农

林科技大学毕业生（或教师）×××（姓名）基层就业卓越

奖学（教）金推荐材料”命名，打包发送至指定邮箱。纸质

版推荐表、事迹材料报送至就业指导中心 111 室。

（四）如有实名反映获奖人员存在弄虚作假、作风不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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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问题，经调查反映情况属实的，撤回相关荣誉并收回奖金，

责成推荐高校开展自查，并取消相关高校下一年度的推荐资

格。

（五）请各学院以本次推荐活动为契机，结合《西北农林

科技大学 90 年杰出成果及先进典型推选方案》（党办发〔2024〕

7 号）相关要求，同步做好最具代表性的 90 位扎根基层典范的

推选工作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 坤 029-87082450

电子材料发送邮箱：wkwangkun@nwafu.edu.cn

附件：

“基层就业卓越奖学（教）金”推荐表（高校毕业生）

“基层就业卓越奖学（教）金”推荐表（教师）

“基层就业卓越奖学（教）金”候选人事迹材料

就业指导中心

2024 年 4 月 23 日

发布时间:2024-04-23 17:12 发布部门：就业指导中心


